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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为北海国发川山

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天健审〔2025〕2-264 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该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审计报告中的强调事项

如审计报告中“强调事项”段所述，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国发股份公

司实际控制人朱蓉娟、彭韬夫妇持有的国发股份公司 45,496,956 股股份（占国

发股份公司总股本的 8.67%），其中被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股份数量为

44,984,951 股，占其持有国发股份公司股份比例的 98.87%。截至审计报告出具

日，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股份被司法拍卖 1,637,995 股，已于 2025

年 3 月 20 日过户至买受人安为瑜名下。朱蓉娟、彭韬夫妇持有国发股份公司股

份由 8.67%下降到 8.37%。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二、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的具体影响

不会对公司2024年 12月 31日的财务状况和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

量造成具体金额的影响。

三、公司董事会对该强调事项的意见

1、天健根据相关情况，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有强调事项段的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表示理解和认可。

2、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司法轮候冻结所涉及事项均与

公司无关，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直接重大不利影响。目前，公司生产经

营情况正常。

3、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

了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24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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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述强调事项段中涉及事项，对公司 2024 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没有

直接影响。

四、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拟采取如下措施

1、公司高度重视并积极关注控股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可能导致控制权变更

的风险，将通过采取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内控体系，加强内部审计等措施，提升

内控水平。

2、公司董事会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确保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

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性，避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的不当交易、资金

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形，全力保障公司资金资产安全。

3、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及控制权变动的风险

情况，督促控股股东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依法依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将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做好内幕信息

的登记和管理，做好内幕信息的保密工作，维护信息披露的公平原则，保护广大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5、高度重视舆情管理，密切监控重要舆情动态，及时收集、分析、核实对

公司有重大影响的舆情，跟踪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变动情况，研判和评估风险，及

时、妥善处理各类舆情，积极化解上述强调事项段所涉及事项可能给公司带来的

不利影响，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正确评估该强调事项的后续进展对公司的

影响，注意投资风险，谨慎投资。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22 日


